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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地震科普全民讲 应急避险人人会
—家校社协同育人”专项活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科技创新与科

学普及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

会协同育人机制的重要决策部署，更好的发挥主题活动示范作用，

“地震科普 携手同行”主题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组

委办”）决定在全国开展“地震科普全民讲 应急避险人人会—

家校社协同育人”专项活动（以下简称“专项活动”），特制定

本方案。

一、活动时间

2023 年 11 月-2025 年 12 月

二、活动对象

全国范围内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以下称“中小学校”）

三、活动目标

共建“地震科普家校社共育中心”（以下简称“共育中心”）

不少于 1000 个，共建“地震科普家校社共育基地”（以下简称

“共育基地”）不少于 1000 个，培训“防震减灾科学传播师”

（以下简称“传播师”）不少于 5000 名，培养“防震减灾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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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大使（中小学生）”不少于 5000 人，培育“防震减灾科普卓

越家庭”不少于 1000 个，培育“地震科普家校社共育特色学校”

不少于 1000 所，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活动”不少于 10 万课时，

受众学生不少于 100 万人，影响家庭不少于 100 万个。

四、主要内容

（一）开发防震减灾科普与能力提升学习资源。围绕主题活

动捐赠的《地震探秘》《地震探秘小博士》《家庭防震避险 100

问》《地震安全教育一本通》《防震避险小达人》《学校地震应

急演练指南》等核心书目，开发教学指南、学习课件、学习平台

等，供教师、家长指导学生学习或者阅读使用。

（二）培训防震减灾科学传播师。面向全国征集志愿者，参

加传播师培训，培训合格由组委办颁发证书。持证的传播师向中

小学校提供培训、主题班会、科普讲座、应急演练等公益性志愿

服务。

（三）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活动。共建“共育中心”与“共

育基地”，全国地震监测中心站全部纳入“共育中心”，已认定

的国家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全部纳入“共育基地”。征集自愿

参与专项活动的机构，由组委办组织评估认定后在“地震科普

携手同行”主题活动官网（http://dzkpxstx.cn）予以公示。依

托传播师入校开展培训、科普讲座、主题班会或应急演练，依托

“共育中心”与“共育基地”，开展地震科普研学及校外亲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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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表扬激励工作。每年对在专项活动中表现优异的

组织和个人进行表扬与激励，由组委办颁发荣誉证书。

五、工作要求

（一）建立工作机制。组委办牵头成立“地震科普全民讲 应

急避险人人会—家校社协同育人”专项活动办公室（以下简称“专

项办”），负责专项活动的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专项办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专项活动中心”，具体负责各地专项活动

的实施，各省级地震部门协助做好联络协调等工作。

（二）做好组织协调。各级地震部门会同当地教育等相关部

门，做好本地区的动员、组织和协调工作，调动中小学师生参与

的积极性，并协同各专项活动中心开展各项工作，确保专项活动

按时有效推进。

（三）加强实施监督。专项活动为公益性活动，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以专项活动名义面向师生或学校开展收费或商业行为，

专项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如发现违规行为，可向组委办进行

举报或投诉。

六、进度安排

（一）准备阶段（2023 年 11 月）

专项办完成防震减灾科普与能力提升学习资源开发，征集自

愿参与专项活动的意向场所，共建“共育中心”与“共育基地”。

各省级地震部门将专项活动相关事宜通知到本省地震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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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站和已认定的国家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请相关单位填写

《地震科普家校社共育中心（或基地）登记表》，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发送至组委办指定邮箱 jxsxtyr@163.com。专项办将

统一组织挂牌。

（二）启动仪式（2023 年 11 月）

各省级地震部门组织有条件的中小学校线上观看于 11 月举

办的专项活动启动仪式（直播二维码另行通知）；请河北省地震

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山东省地震局协助做好专项活动启

动仪式（启动仪式方案另行通知）。

（三）活动阶段（2023 年 12 月-2025 年 8 月）

各地按照实施方案开展专项活动，中小学校根据主题活动官

网公布的名单自行联系所在地对应的“共育中心”与“共育基地”，

并结合“地震科普 携手同行”主题活动，组织开展传播师培训、

科普讲座、主题班会、应急演练、地震科普研学及校外亲子活动。

专项办活动期间要及时总结经验，优化实施方案。组委办每

个学年开展一次表扬激励活动。

（四）总结阶段（2025 年 9-12 月）

对专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

七、资金安排

开展专项活动所需经费由“地震科普 携手同行”主题活动

承办单位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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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关说明

《地震科普家校社共育中心共建指南》《地震科普家校社共

育基地共建指南》以及各地“共育中心”与“共育基地”名单，

将通过主题活动官网公布。

九、联系方式

工作联系人：

高众贺（专项办联系人），010-85630126，13146230126

投诉联系人：

张国远（组委办副主任），010-64005116，13910629267

附：地震科普家校社共育中心（或基地）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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